
(此處填寫之通訊地址亦為信用卡紙本帳單寄送地址)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客戶基本資料異動申請書【郵寄申請專用】 

請准予本（人、公司）辦理變更下列項目：（請勾選需變更項目，可複選） 

□ 通訊地址： 

□ 電話：（公司 O）      （住家 H）      （手機） 

□電子郵件信箱(E-mail Address)： 

注意事項：  

一、存戶申請基本資料異動時，需於申請書之存款人欄位簽字並蓋用存款帳號之原留印鑑樣式，並將申請

書直接郵寄至任一存款往來帳戶行。 

二、本人同意就本申請書之內容變更，除另有約定外，自即日起就本人於 貴行各項往來業務
同時辦理變更。 

三、『信用卡』、『特定金錢信託』及『外匯』之資料變更需一個工作日。（不含郵寄時間，依 貴行系統更新

日起算）。 

四、倘有下列情事本行得不受理存戶之申請： 

(一)申請書上存戶簽蓋之存款帳戶印鑑與本行留存資料不符。 

(二)本行之營業單位於收件後七日內，皆無法與存戶取得聯繫進行相關電話確認事宜。 

五、其餘未盡事宜悉依本行各項條款之規定辦理。 

 

 

有權簽章人員確認欄位 

存 款 人：                   （親簽並蓋原留印鑑）  

（即存戶） 

【請填載任一與國泰世華銀行往來帳戶帳號並蓋用該帳號之約定往來印鑑以   

供核對】 
 
 

 
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本申請書僅限郵寄辦理＝＝ 

【服-032/104.12版】 

 

開戶行收件日  

收   話   人  

確認電話/時間  

照  會   人  

備       註  

存款帳號              

主       經       驗        
 
管       辦       印        



國泰世華客戶個人基本資料表  【郵寄申請專用】 

為符合主管機關 Know Your Customer政策及業務管理規範，請填寫下列資料： 

□  新增              □  修改（僅須填寫需修改之欄位） 

姓 別 □男 □女 血 型 □Ｏ  □Ａ  □Ｂ  □ＡＢ 

婚 姻 狀 況 □已婚  □未婚  □其他 子 女 數 □無□1個□2個□3個□4個以上 

學 歷 □博士  □碩士  □大學  □專科  □高中（職）  □國中(含)以下 

工 作 狀 態 
□全／兼職工作  □家庭主婦  □待業  □退休 □學生 

※（選擇後四項者﹝服務機構﹞、﹝部門別﹞、﹝行業別﹞及﹝職稱﹞免填） 

服務機構／統編  部門別  

服務機構所屬總公司／統編  

行 業 別 

□ 服務業(餐飲/旅遊業)   □電子業   □非電子製造業  

□軍/警/公/教    □金融/證券/保險   □醫療/護理業    

□房地產業       □航空/運輸業      □自營商  

□專業人士(醫生/會計師/律師/建築師) □家管/無業/學生 

□其他     

職 稱 

□企業負責人     □高階主管  □中階主管 □自營/自有公司 

□銷售/行銷人員  □服務人員/客服人員      □電腦技術/工程師 

□文書行政       □學術/教育工作者    □其他技術/工程師 

□技工/手工藝    □專業人員（醫師、律師、會計師..等） 

□大學生/研究生  □中小學生    □其他 

年 收 入 □~30萬   □31~50萬   □51~80萬   □81~150萬   □151~300萬  

□300萬(含)以上 

※收入來源 
□薪資所得    □執業所得  □投資所得（資本利得、利息收入） 

□退休或保險年金  □租賃所得    □其他 

※未來資金需求 
□購屋自備款    □購車   □結婚基金    □渡假   □退休計劃 

□子女教育基金 □一般投資理財（股票、基金、互助會等） 

※個人資產 
□現金/活存   □股票   □基金   □不動產   □債券   

□票券、定存  □外幣 

※個人負債 
□沒有負債  □房貸  □股票融資券  □信用卡未償餘額   

□小額信貸  □互助會 

曾經就讀學校名稱（任一所）  

※ 為複選項目 

填寫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客戶簽章                           

          
身分證字號                         

 
主管               經辦            

 
          

＝注  意  事  項＝（本申請書僅限郵寄辦理） 
一、如需變更，請於客戶簽章處，親簽或蓋用任一帳戶原留印鑑後，郵寄本行任一存款往來帳戶行。 
二、客戶簽章處若僅蓋用原留印鑑，當原留印鑑與本行留存資料不符時，本行得不受理存戶之申請。 

【服-033/103.12版】 


